
浦东新区成人教育协会 2019 年工作要点

2019年，是协会“2019—2021三年工作规划”的开局之年。协会

将继续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强党的

领导，努力发挥协会的人才优势和社团组织作用，巩固社团组织规范

化建设的成果，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

科研引领，改革创新，实现新的转型发展，努力完善和提升平台功能

和服务实效。为实现区委四届五次会议提出的浦东新区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做出贡献，以更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国70周年。

一、促进协会组织建设和转型发展

1、完善协会组织建设。按照社会组织党建要求，协会将努力创

造条件力争在年内成立独立党支部。协会工作将在党支部领导下，紧

紧围绕十九大提出的“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

高国民素质”的目标任务，继续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九部委《关于进一

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上海市终身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和上海市教委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若干

意见》等文件精神，落实《上海市教委 2019 工作要点》和《浦东新

区教育党工委教育局 2019 工作要点》有关精神，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巩固协会 5A 级社会组织和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成果，自我加压，以

更高标准完善协会自身建设，在新时代不断创造新的成绩。

2、完成协会换届工作。协会第六届理事会 2019 年任期届满，按

照《章程》规定将进行换届。为适应协会新时代发展需要，协会将根

据实际，广泛征求意见，发挥各工作委员会的协调、沟通、动员、推

荐等主体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理事会换届工作，确保年内规范有

序完成理事会换届工作，努力组成富有朝气、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

新一届理事会。



3、继续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学习交流活动。各工作委员会要结

合浦东终身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和各工作委员会实际，创新活动形式，

通过协作交流、学习考察、专题研讨、成果展示等活动，增强协会的

凝聚力和创新力。要加强各工作委员会之间的协作交流，加强与其他

地区、其他社团的交流沟通，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

4、巩固、发展协会会员队伍。巩固现有会员、拓展协会会员广

度，增强会员的多样性，扩大会员的覆盖面，努力吸收民非教育机构

入会。根据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分类登记管理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民

非教育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三级工作网络。要完善协会会员队伍

的建设，根据《章程》规定强化会员的组织意识和自律意识，不断增

强协会在浦东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的影响力。

二、服务浦东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5、坚持科研引领和理论研究。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结合迎接建国 70周年契机和新形势新要求，组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

协会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研究

制定专项课题研究的选题，组织开展课题调研和理论研究。同时，加

速成果转化，注重发挥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为协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理清思路；为政府部门施政提供参考；为会员单位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积极推进群众性理论研究。要继续组织、支持相关工作委员会和

会员单位参与市成教协会成人教育科研课题相关工作；组织开展专题

性教科研征文活动、主题论坛；为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浦东社区教育各

类项目，搭建活动与交流平台。

6、围绕终身教育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点工作做好服务。根据

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建设、实施终身学习人文行走项目、“人文修

身”学习点设置，“十五分钟生活服务圈”建设，老年教育“三类学

习点”（居村委示范学习点、社会学习点、教养结合学习点）建设、

推进百万在岗人员学历提升计划、“一校一品一体验”等工作内容方



面，发挥协会资源优势，开展调查研究和典型个案收集，及时总结基

层会员单位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创新举措和

生动实践，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推广。

7、继续探索社会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浦

东新区社区教育社会学习点的建设，鼓励和指导浦东新区社区教育社

会学习点实施公益培训项目，鼓励民非教育机构的课程资源参与社区

教育的课程建设。协助教育部门对社会学习点开展视导评估，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促进发展。

8、积极做好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宣传展示工作。继续

配合区学促办、教育局和社区学院，积极做好“浦东新区 2019 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相关事务工作；组织、鼓励和支持各工作委员会与

基层会员单位开展多种形式主题活动。紧密联系会员单位实际，健全

通讯员队伍，不断提高编发《成人教育参阅资料》和《浦东成协工作

简报》的质量。根据协会转型发展的需要，适时开设微信公众号，调

整优化浦东成教网的功能设置，更有效发挥网站和自媒体的作用。

三、引导民办教育培训行业规范自律和健康发展

9、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的精神，落实最新国家与本市有关教育培训市场的要求，继续引导和

鼓励民非教育机构诚信办学，加强行业规范自律，鼓励更多的非营利

性民非院校参与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在协助政府部门规范整顿教育

培训市场的同时，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引导和促进行业自律规范和

健康发展，打造教育培训行业新形象。

10、履行新一轮民非教育委托项目的职责。在新的委托管理期内，

认真履行各项受委托任务，按职责做好民非教育机构年检、走访调研、

专用账户管理等委托工作。按新一轮委托项目要求，坚持以优化服务

为宗旨，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努力从窗口服务转向以“学习交流、沟

通协调、宣传展示、信息公开、资源共享”为主的平台服务，不断完



善和提升平台功能与服务实效，实现新的转型发展。

11、组织民非教育机构开展学习培训。根据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分

类登记管理的要求，分类组织专题培训，为民非教育机构学习领会、

贯彻执行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

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和上海市相关实施意见、办法等文件

精神，提供政策解读、操作指导。

12、根据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协助推进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

育培训机构的分类登记的平稳过渡。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为政

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

求，在优化审批流程、加强信息公开、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等方面，

配合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